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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×××同志转正的群众座谈会记录
一、座谈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日

二、座谈地点：×××××

三、参加人员：（此处需要参加人亲自签名，不能代签，且必须用黑色签字笔签名）

四、主持人员：×××

五、记录人员：×××

六、发言记录：

（此处记录参加人对该同志的评价，包括优缺点，不能只谈优点对缺点避而不谈，也不能一味提缺点而不说优点，要综合全面评价，关于这一点由主持人正确把握引导大家。每个人的发言都要详细记录，格式如下：）

×××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×××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×××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


召开群众座谈会进行评议时应注意一下几点：

1、 要保证出席座谈会的党外群众数量，不能过少，一般不少于10人。

2、 群众座谈会的与会人员要在会议记录上签名。

3、 群众座谈会的会议记录要尽可能记录与会人员原话。

